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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立探矿权、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未作价储量

补偿事项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发布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立探矿权、齐家沟-虎路线探

矿权未作价储量补偿的关联交易公告》等公告，就本次重组涉及的新立探矿权、

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的新增储量补偿事项进行了披露。近日，收悉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新立探矿权、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未作价储量补偿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6-013 号）的事后反馈意见：“已交割给公司的资产，又再次向对方支付新

增价款，请公司核实之前的协议有无关于未探明储量的安排”。山东黄金与各中

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具体补充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说明公告中的简称均与《关于新立探矿权、齐家沟-

虎路线探矿权未作价储量补偿的关联交易公告》（2016-013 号）相同。 

一、本次重组与交易对方有色集团、金茂矿业、王志强及黄金地勘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未包含未探明储量的相应安排及其原

因 

经核查，本次重组与交易对方有色集团、金茂矿业、王志强及黄金地勘签署

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中，未包含未

探明储量对价及相应安排。未进行相应安排的主要原因在于该等未探明储量在本

次重组主协议签署时尚未完成相关的评审备案工作，可否完成评审备案以及完成

的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矿业权价款确认（备案）和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权

限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66 号），“矿山企业上市融资涉及的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仍报国土资源部备案”。根据该文件要求，未经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的资源储

量，不得用于上市融资目的且不得作为该等评估作价的依据。依据上述要求，本

次重组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为截至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时，新立探矿权和齐家沟

-虎路线探矿权已完成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即“国土资储备字[2011]411 号”及

“国土资储备字[2013]443 号”备案证明所分别评审备案确认的资源储量。 

截至本次重组主协议签署日（2015 年 5 月 5 日），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虎路

线探矿权并未完成新增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工作，并未取得新的资源储量的评审

备案文件，且其能否最终取得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文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取得

的具体时间亦无法合理预计。鉴于在本次重组主协议签署时点就上述存在较大不

确定的事项进行安排会影响本次重组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因此本次重组主协议未

就该等未探明储量进行明确安排。 

二、本次现金补偿事宜的合理性及合规性 

（一）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尚未交割完毕，山东黄金就新立探矿权和齐家沟-

虎路线探矿权新增储量进行现金补偿是合理的商业安排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尚未交割完毕。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

-虎路线探矿权新增储量相关的地勘工作在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前已经完成，只

是由于尚未达到上市融资需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的要求而未能体现在评估报告

结果中，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山东黄金就上述新增储量进行补偿是合理的商业安

排。 

同时，本次现金补偿交易对方有色集团及黄金地勘控股股东系黄金集团，实

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新增资源储量属国有资产，山东黄金就新增资源储量

进行现金补偿能够有效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山东黄金就新立探矿权和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新增储量的定价公允

合理 

山东黄金就该现金补偿事项聘请了具备矿业权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及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按照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虎路线探

矿权最新经国土资源部备案的资源储量（“国土资储备字[2015]248 号”及“国土



资储备字[2015]183 号”）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应的评估报告（“中联评矿报

字[2016]第 234 号”及“海地人评矿报字[2016]第 008 号”），具体以新评估结果

与本次重组时评估结果的差异作为现金补偿金额。 

经对比（详见附表），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情况显示，两次评估选取的评估方法一致，参数选取谨慎，本次补偿单

位资源储量的评估值均低于本次重组时单位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就本次现金补偿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议前事先认可相关议案内容，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公司签署〈新立探矿权未作价储量对价损失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签署〈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未作价储量补偿协议〉的议案》项下的

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交割进程，使本次重组交易公平、合

理。  

2、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未作价储量对价损失补偿额以第三方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确定，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4、为本次关联交易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及

北京海地人矿业权评估事务所具有相应的资质、专业能力和独立性。” 

综上，经核查，出于对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及可理解的考虑，主

协议未就“未探明储量”事宜进行安排。由于新立探矿权及齐家沟-虎路线探矿

权的主要增储地勘工作在重组评估基准日前已经完成，且截至目前，本次重组资

产交割尚未完成，现金补偿事宜是合理的商业安排。同时，本次现金补偿定价事

宜已经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方法合理、评估参数谨慎，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情形。



 

附表： 

新立探矿权两次评估结果对比如下： 

新立探矿权 重组时评估 最新评估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地质报告提交的储量（金属量）/吨 100.34 141.8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金属量）/吨 73.95 115.28 

可采储量（金属量）/吨 68.24 106.40 

评估采用金价（元/克） 257 254 

评估采用单位总成本（元/吨） 404 420 

评估结果（万元） 140,486.84 181,361.61 

单位地质资源储量评估值（万元/吨） 1,400.11 1,278.91 

单位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值（万元

/吨） 
1,899.75 1,573.23 

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万元/吨） 2,058.72 1,704.53 

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评估结果对比如下： 

齐家沟-虎路线探矿权 重组时评估 最新评估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地质报告提交的储量（金属量）/吨 5.35 6.68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金属量）/吨 4.76 5.72  

可采储量（金属量）/吨 4.12 4.66  

评估采用金价（元/克） 257 254 

评估采用单位总成本（元/吨） 432 449.65 

评估结果（万元） 19,619.01 20,630.66 

单位地质资源储量评估值（万元/吨） 3,666.42  3,090.74  

单位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值（万元

/吨） 
4,121.83  3,605.66  

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万元/吨） 4,759.42  4,426.87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